
  

2 0 1 2 至至至至 2 0 1 5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
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 

            第第第第 三三三三 次 會 議 記 錄次 會 議 記 錄次 會 議 記 錄次 會 議 記 錄              
 

 

日 期日 期日 期日 期 ︰︰︰︰ 2 0 1 2 年 9 月 2 0 日 ( 星 期 四 )  

時 間時 間時 間時 間 ︰︰︰︰ 下 午 2 時 3 0 分  

地 點地 點地 點地 點 ︰︰︰︰ 九 龍 旺 角 聯 運 街 3 0 號  

            旺 角 政 府 合 署 4 樓  

          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 

 

出 席 者出 席 者出 席 者出 席 者 ︰  

 

主 席  

莊 永 燦 議 員  

 

副 主 席  

關 秀 玲 議 員  

 

區 議 員  

陳 偉 強 議 員  許 德 亮 議 員  黃 建 新 議 員  

蔡 少 峰 議 員  高 寶 齡 議 員 , BBS, MH, JP 黃 萬 成 議 員 , MH 

鍾 港 武 議 員 , JP 劉 柏 祺 議 員   

侯 永 昌 議 員 , BBS, MH 黃  頌 議 員   

 

增 選 委 員  

何 非 池 先 生  李 仲 明 先 生  

 

政 府 部 門 代 表  

梁 澤 棉 先 生  高 級 結 構 工 程 師 /樓 宇 (2)部  屋 宇 署  

曹 佩 卿 女 士  房 屋 事 務 經 理 (西 九 龍 三 ) 房 屋 署  

陳 志 清 先 生 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 

高 級 聯 絡 主 任 (大 廈 管 理 ) 

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
 

 

秘 書  

郭 振 宗 先 生 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 

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2 

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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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席 者列 席 者列 席 者列 席 者 ︰︰︰︰  
 

王 德 榮 先 生  中 心 經 理 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 

鄧 堃 霖 先 生  樓 宇 復 修 總 經 理  市 區 重 建 局  

陳 志 鴻 先 生  樓 宇 復 修 經 理  市 區 重 建 局  

區 志 偉 先 生  高 級 社 區 發 展 經 理  市 區 重 建 局  

徐 文 良 先 生  九 龍 南 區 指 揮 官  消 防 處  

劉 紹 光 先 生  九 龍 西 區 消 防 區 長  消 防 處  

甄 文 傑 先 生  高 級 機 電 工 程 師 /用 戶 裝 置  機 電 工 程 署  

盧 幹 輝 先 生  高 級 專 業 主 任 /招 牌 監 管  屋 宇 署  

胡 錦 和 先 生  高 級 結 構 工 程 師 /樓 宇 (2)部  屋 宇 署  

 

 

缺缺缺缺 席 者席 者席 者席 者 ︰︰︰︰  
 

梁 偉 權 議 員 , JP 何 兆 德 先 生  吳 湛 森 先 生  

黃 舒 明 議 員  程 文 梯 先 生   

 

 

開 會 詞開 會 詞開 會 詞開 會 詞  

 

莊 永 燦 主 席 歡 迎 與 會 者 出 席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

員 會 ( “ 房 管 會 ” ) 第 三 次 會 議 ， 他 報 告 梁 偉 權 議 員 、 黃 舒 明

議 員 及 委 員 何 兆 德 先 生 因 事 請 假 ， 黃 舒 明 議 員 並 已 授 權

黃 建 新 議 員 代 為 在 會 議 上 行 使 投 票 權 。  

 

2 .  莊 永 燦 主 席 建 議 提 呈 文 件 的 委 員 如 作 補 充 發 言 ， 不

可 超 過 兩 分 鐘 ； 此 外 ， 委 員 可 就 每 一 議 項 發 言 兩 次 ， 首

次 限 時 三 分 鐘 ， 第 二 次 兩 分 鐘 ， 與 會 者 並 無 異 議 。  

 

 

議 項 一議 項 一議 項 一議 項 一 ：：：： 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
3 . 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無 需 修 訂 ， 獲 得 通 過 。  

 

 

議 項議 項議 項議 項 二二二二 ：：：：  續 議 事 項續 議 事 項續 議 事 項續 議 事 項 ：：：：  

要 求 檢 討 樓 宇 更 新 大 行 動要 求 檢 討 樓 宇 更 新 大 行 動要 求 檢 討 樓 宇 更 新 大 行 動要 求 檢 討 樓 宇 更 新 大 行 動  

( 油 尖 旺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第油 尖 旺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第油 尖 旺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第油 尖 旺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7 / 2 0 1 2 號號號號

文 件文 件文 件文 件 )  

 

4 .  莊 永 燦 主 席 表 示 ，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( “ 房 協 ” ) 和 市 區 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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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局 ( “ 市 建 局 ” ) 的 書 面 回 應 ( 附 件 一 至 二 ) 已 在 會 前 傳 真 予

各 委 員 備 閱 。 他 繼 而 歡 迎 ︰  

 

( a )  屋 宇 署 高 級 結 構 工 程 師 / 樓 宇 ( 2 ) 部 梁 澤 棉 先 生 ；  

( b )  房 協 中 心 經 理 王 德 榮 先 生 ； 以 及  

( c )  市 建 局 樓 宇 復 修 總 經 理 鄧 堃 霖 先 生 、 樓 宇 復 修

經 理 陳 志 鴻 先 生 和 高 級 社 區 發 展 經 理 區 志 偉 先

生 。  

 

5 .  鄧 堃 霖 先 生 表 示 ， 政 府 已 斥資 35 億元在全港約 3  000

幢舊樓推展「樓 宇更新 大 行動」 (  “ 大 行動 ” ) ，當中約一半

大 廈 已 展 開 改 善 工 程 。 在 油 尖 旺 區 ， 第 一 、 二 輪 大 行 動

涵蓋的 大 廈 為數約 7 0 0 多幢，約半數已 展開改善工 程 。  

 

6 .  王 德 榮 先 生 補 充 ， 油 尖 旺 區 參 與 大 行 動 的 樓 宇 數 據

已 作更新 ，詳見附 件 一 。  

 

( 黃 頌 議 員 和 許 德 亮 議 員於下 午 2 時 4 2 分到席 。 )  

 

7 .  關 秀 玲 副 主 席 欲 知 目 前 按 第 一 及 第 二 輪 大 行 動 完 成

樓 宇 更 新 工 程 並 獲 全 數 資 助 的 樓 宇 ， 佔 大 行 動 涵 蓋 樓 宇

總數的百分比。  

 

( 鍾 港 武 議 員於下 午 2 時 4 5 分到席 。 )  

 

8 .  黃 頌 議 員 認 為 公 眾 對 大 行 動 反 應 正 面 ， 建 議 當 局 考

慮推出 第 三 期 大 行動。  

 

9 .  侯 永 昌 議 員 表 示 ， 大 行 動 能 有 效 改 善 樓 宇 質 素 ， 他

並感謝當局迅速審批有關 的資助申請 。  

 

1 0 .  許 德 亮 議 員 和 高 寶 齡 議 員 認 為 大 行 動 申 請 過 程 繁

瑣， 建 議當局早作檢討。  

 

1 1 .  鄧 堃 霖 先 生 回 應 如 下：  

 

( i )   現 時 區 內 展 開 樓 宇 更 新 工 程 的 大 廈 ， 過 半 已 獲

市 建 局撥款資助；  

( i i )  市 建 局 明 白 大 廈 法 團 在 進 行 樓 宇 更 新 工 程 方 面

遇 到 一 定 困 難 ， 為 此 ， 市 建 局 與 房 協 ， 諮 詢 廉

正 公 署 聯 合 製 作 維 修 工 程 指 引 ， 派 發 予 大 廈 法

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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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 和 業 主 ， 以 便 法 團 準 備 申 請 文 件 ， 並 在 聘 請

顧問公司和 工 程承辦商時 作 為 指引； 以 及  

( i i i )  市 建 局 已 加 派 人 員 向 大 廈 法 團 解 釋 大 行 動 的 詳

情。  

 

( 蔡 少 峰 議 員 和 何 非 池 先 生於下 午 2 時 5 8 分到席 。 )  

 

1 2 .  王 德 榮 先 生 表 示 ， 房 協 會 經 常 約 見 及 提 醒 大 廈 法 團

和顧問公司遞交申請 文 件 ，加快審批資助。  

 

1 3 .  莊 永 燦 主 席 查 詢 當 局 會 否 協 助 大 廈 法 團 選 擇 合 適 的

顧問公司和承建商。  

 

1 4 .  鄧 堃 霖 先 生 指 出 ， 局 方 已 發 出 補 充 文 件 ， 要 求 有 意

競 投 樓 宇 更 新 工 程 的 顧 問 公 司 在 標 書 中 列 明 工 程 人 員 的

工 時 及 各 階 段 工 程 費 用 ， 以 便 大 廈 法 團 考 慮 收 費 是 否 合

理 。  

 

1 5 .  黃 建 新 議 員 表 示 ， 隨 着 政 府 陸 續 推 行 強 制 驗 樓 和 強

制 驗 窗 計 劃 ， 政 府 應 考 慮 推 行 第 三 期 大 行 動 ， 讓 更 多 大

廈受惠。  

 

1 6 .  黃 頌 議 員 欲 知 當 局 會 否 向 大 行 動 所 涵 蓋 的 所 有 舊 樓

住 戶 蒐 集 意 見 ， 以 檢 討 大 行 動 的 成 效 。 他 另 詢 問 有 關 報

告將於何 時完成 ， 以 及 報 告內容會否公開。  

 

1 7 .  鄧 堃 霖 先 生 回 應 如 下：  

 

( i )   市 建 局 會向相關 政策局反應 議 員 的 強烈訴求；  

( i i )  在 「 強 制 驗 樓 計 劃 」 下 ， 房 協 和 市 建 局 會 透 過

「 強 制 驗 樓 資 助 計 劃 」 向 合 資 格 的 法 團 和 業 主

提供資助。 此 外 ， 市 建 局 / 房 協亦已推行「樓 宇

維 修 綜 合 支 援 計 劃 」 ， 資 助 合 資 格 大 廈 進 行 樓

宇 修葺工 程 ； 以 及  

( i i i )  應 發 展 局 要 求 ， 房 協 已 聘 請 顧 問 公 司 檢 討 大 行

動 的 成 效 ， 顧 問 公 司 現 正 擬 備 相 關 問 卷 。 房 協

及 市 建 局 會 抽 樣 邀 請 不 同 樓 宇 的 法 團 、 業 主 、

顧 問 公 司 及 承 建 商 參 與 檢 討 工 作 ， 檢 討 預 計 於

明 年初完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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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.  與 會 者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， 莊 永 燦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

議 項 。  

 

 

議 項議 項議 項議 項 三三三三 ：：：：  續 議 事 項續 議 事 項續 議 事 項續 議 事 項 ：：：：  

關 注 建 築 物 外 牆 上關 注 建 築 物 外 牆 上關 注 建 築 物 外 牆 上關 注 建 築 物 外 牆 上 L E D 顯 示 屏 所 引 發 的 消 防顯 示 屏 所 引 發 的 消 防顯 示 屏 所 引 發 的 消 防顯 示 屏 所 引 發 的 消 防

安 全 問 題安 全 問 題安 全 問 題安 全 問 題  

( 油 尖 旺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第油 尖 旺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第油 尖 旺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第油 尖 旺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8 / 2 0 1 2 號號號號

文 件文 件文 件文 件 )  

 

1 9 .  莊 永 燦 主 席 歡 迎 ︰  

 

( a )  消 防 處 九 龍 南 區 指 揮 官 徐 文 良 先 生 及 九 龍 西 區

消 防 區 長 劉 紹 光 先 生 ；  

( b )  機 電 工 程 署 ( “ 機 電 署 ” ) 高 級 機 電 工 程 師 / 用 戶 裝 置

甄 文 傑 先 生 ；  

( c )  屋 宇 署 高 級 專 業 主 任 / 招 牌 監 管 盧 幹 輝 先 生 ； 以

及  

( d )  油 尖 旺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( 大 廈 管 理 ) 陳 志

清 先 生 。  

 

2 0 .  陳 偉 強 議 員簡述文 件內容。  

 

2 1 .  莊 永 燦 主 席 請 盧 幹 輝 先 生講解大 廈 外牆安裝 L E D 顯

示屏申請 的審批程序。  

 

2 2 .  盧 幹 輝 先 生 的 補 充 如 下：  

 

( i )   L E D 顯 示 屏 屬 招 牌 的 一 種 。 屋 宇 署 在 審 批 大 廈

外牆安裝申請 L E D 顯示屏時 ， 會考慮顯示屏的

展 示 面 大小及其支撐物的承托力問題；  

( i i )  屋 宇 署 已 成 立 招 牌 監 管 小 組 ， 專 責 處 理 僭 建 招

牌 ； 以 及  

( i i i )  在今年 4 月北角海逸君綽酒店外牆 L E D 顯示屏

火 警 後 ， 屋 宇 署 已 聯 同 消 防 處 及 機 電 署 檢 視 現

行相關 作 業 備考的安全標準，將會 作 出 修改。  

 

2 3 .  陳 偉 強 議 員 表 示 ， L E D 顯 示 屏屬電力裝 置 ， 他 建 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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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 電 署 參 與 大 廈 外牆安裝 L E D 顯示屏申請 的審批工 作 。

他 續 稱 油 尖 旺 區 充 斥 尺 寸 過 大 的 外 懸 式 招 牌 ， 欲 知 為 何

當局沒有就這些違例的 招 牌採取檢控行動。  

 

2 4 .  鍾 港 武 議 員 表 示 L E D 顯示屏潛藏火警風險， 他認為

屋 宇 署 應 與 消 防 處 合 作 ， 以 便 在 審 批 大 廈 外 牆 安 裝 L E D

顯 示 屏 申 請 時 ， 能 檢 視 工 程 是 否 符 合 消 防 安 全 標 準 。 此

外 ， 他 認 為 當 局 在 審 批 有 關 申 請 的 過 程 中 ， 並 無 確 保 申

請 人 已 徵 得 大 廈 法 團 或 業 主 同 意 ， 對 法 團 或 業 主 並 不 公

平。  

 

2 5 .  關 秀 玲 副 主 席 及 黃 建 新 議 員 認 為 法 團 或 業 主 須 為 未

經 法 團 批 准 而 在 大 廈 外牆安裝 的 L E D 顯示屏承擔法律責

任 ， 並 不 合 理 。  

 

2 6 .  何 非 池 先 生 欣 聞 屋 宇 署 成 立 招 牌 監 管 小 組 。 他 建 議

當 局 在 審 批 大 廈 外牆安裝 L E D 顯示屏時 ，必須考慮大 廈

公契條款。  

 

2 7 .  莊 永 燦 主 席 表 示 ， 大 廈法團應 就其樓 宇 外牆 L E D 顯

示 屏 的 電 力 負 荷 、 體 積 及 消 防 安 全 承 擔 責 任 ， 他 詢 問 當

局 在 審 批 大 廈 外牆安裝 L E D 顯示屏申請 時 ， 為 何未有確

保申請人已徵得相關法團或業 主同意。  

 

2 8 .  盧 幹 輝 先 生 回 應 說 ， 屋 宇 署 有 職 責 保 障 私 人 建 築 物

的 結 構 安 全 。 署方在審核大 廈 外牆安裝 L E D 顯示屏申請

時 ， 會 知 會 相 關 法 團 或 業 主 。 所 有 未 經 審 批 安 裝 的 外 牆

L E D 顯 示 屏 ， 屋 宇 署 將 以 清 拆 僭 建 物 方 式 處 理 。 至 於 大

廈公共地方的 管 理 和 使 用 ， 大 廈方面 應按《建築物管 理條

例》 ( 第 3 4 4 章 ) 及 大 廈公契處 理 。  

 

2 9 .  何 非 池 先 生 認 為 當 局 應 於 審 批 有 關 申 請 前 ， 確 保 申

請人已徵得相關法團或業 主同意。  

 

3 0 .  黃 萬 成 議 員 詢 問 屋 宇 署 在 什 麼 情 況 下 會 諮 詢 消 防 處

及 機 電 署 的 意 見， 以 及當大 廈 外牆的 L E D 顯示屏對公眾

構 成意外 時 ， 應由法團抑或屋 宇 署負責。  

 

3 1 .  盧 幹 輝 先 生 回 應 如 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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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 屋 宇 署 會 從 大 廈 結 構 的 角 度 考 慮 建 築 物 外 牆 安

裝 L E D 顯示屏的申請 ；  

( i i )  凡申請 在 大 廈 外牆安裝 L E D 顯示屏，申請人須

確保遵守適用 的 電力裝 置法例； 以 及  

( i i i )  屋 宇 署 會 就 易 燃 的 L E D 顯 示 屏 諮 詢 消 防 處 意

見。  

 

3 2 .  莊 永 燦 主 席 認 為 屋 宇 署 不 應 只 從 大 廈 結 構 安 全 角 度

考 慮 審 批 建 築 物外牆安裝 L E D 顯示屏的申請 。 他 期望當

局 設 立 機 制 ， 全面確保大 廈 外牆 L E D 顯示屏的安全，包

括結 構 和 消 防安全， 並且訂 明由此衍生 的法律責任 。  

 

3 3 .  甄 文 傑 先 生 表 示 ， L E D 顯 示 屏的固定電力裝 置 部 分

須符合《電力條例》( 第 4 0 6 章 ) 及其相關 附屬法例的規定，

由 註 冊 電 業 工 程 人 員 安 裝 、 檢 測 和 簽 發 證 明 書 ， 以 確 保

裝 置 安 全 和 符 合 法 例 要 求 。 他 補 充 機 電 署 已 聯 同 屋 宇 署

及 消 防 處 檢 視 現 行 相 關 作 業 備 考 的 安 全 標 準 ， 並 在 機 電

方面 提 出 修改建 議 ，交屋 宇 署跟進。  

 

3 4 .  徐 文 良 先 生 表 示 ， 消 防 處 已 就 現 時 作 業 備 考 中 的 消

防 規 定 ， 包 括 消 防 裝 置 及 走 火 通 道 的 安 全 事 宜 ， 向 屋 宇

署 提供意見。  

 

3 5 .  黃 頌 議 員 不 明 白 為 何 屋 宇 署 在 審 批 大 廈 外 牆 安 裝

L E D 顯 示 屏 申 請 的 過 程 中 ， 並 無 諮 詢 大 廈 法 團 的 意 見 。

他認為 屋 宇 署只考慮建築物結 構安全並 不足夠。  

 

3 6 .  盧 幹 輝 先 生 回 應 ， 屋 宇 署 主 要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

規 管 私 人 建 築 物 的 規 劃 、 設 計 和 建 造 ， 以 保 障 公 眾 安

全 。 由 於 建 築 物外牆安裝 的 L E D 顯示屏屬私人財產， 與

之 有 關 的 法 律 責 任 應 由 顯 示 屏 的 物 主 負 責 。 法 團 或 業 主

可按大 廈公契條款或《建築物管 理條例》 ( 第 3 4 4 章 ) ， 與

有 關 物 主 商 討 大 廈 公 共 地 方 的 管 理 和 使 用 安 排 。 他 補 充

屋 宇 署 將 修 訂 有關 作 業 備考，包括要求在 L E D 顯示屏加

裝 消 防 電掣， 以減低火警風險。  

 

3 7 .  李 仲 明 先 生 詢 問 屋 宇 署 在 審 批 有 關 申 請 時 ， 會 否 要

求 申 請 人 提 交 所 有 證 明 文 件 ， 包 括 由 註 冊 電 業 工 程 人 員

簽發 的證明 書 。  



 - 8 - 

 

3 8 .  許 德 亮 議 員 建 議 當 局 考 慮 修 例 ， 把 徵 得 大 廈 法 團 同

意列為審批樓 宇 外牆安裝 L E D 顯示屏申請 的必要條件 。  

 

3 9 .  黃 建 新 議 員 及 黃 萬 成 議 員 不 滿 屋 宇 署 在 審 批 有 關 申

請 的 過 程沒有諮詢大 廈法團的意見。  

 

4 0 .  何 非 池 先 生 促 請 當 局 防 範 未 然 ， 積 極 規 管 在 大 廈 外

牆安裝 的 L E D 顯示屏。  

 

4 1 .  鍾 港 武 議 員 詢 問 屋 宇 署 如 何 通 知 大 廈 法 團 或 業 主 署

方 的 審 批 結 果 ， 並 保 證 他 們 收 到 有 關 通 知 。 他 續 稱 法 團

或 業 主 未 必 了 解他們須就 大 廈 外牆安裝 的 L E D 顯示屏承

擔的責任 。  

 

4 2 .  關 秀 玲 副 主 席 不 滿 法 團 或 業 主 須 為 屋 宇 署 審 批 大 廈

外 牆 安 裝 L E D 顯 示屏的決定承擔責任 。她認為 屋 宇 署審

批 有 關 申 請 的 政 策 過 時 ， 要 求 屋 宇 署 向 相 關 政 策 局 反 映

其意見。  

 

4 3 .  高 寶 齡 議 員 建 議 申 請 人 須 先 徵 得 大 廈 法 團 或 業 主 的

同意，方可向屋 宇 署申請 在 大 廈 外牆安裝 L E D 顯示屏。  

 

4 4 .  鍾 港 武 議 員 建 議 申 請 人 必 須 為 大 廈 外 牆 業 權 人 或 合

法 佔 用 人 ， 或 申 請 人 須 先 徵 得 大 廈 業 主 或 合 法 佔 用 人 的

書 面 同 意 ， 方 可向屋 宇 署申請 在 大 廈 外牆安裝 L E D 顯示

屏 。 此 外 ， 他 建 議 屋 宇 署 在 通 知 法 團 有 關 申 請 的 函 件

內，說明法團有權拒絕接納有關申請 。  

 

4 5 .  劉 柏 祺 議 員詢問屋 宇 署 會否向法團提供 L E D 顯示屏

申請人的資料， 以 及 在「三 無」大 廈 的 業 主 與 L E D 顯示屏

物主 出現紛爭時 ， 業 主能否向該物主 提 出訴訟。  

 

4 6 .  李 仲 明 先 生 擔 心 屋 宇 署 現 行 審 批 有 關 申 請 的 政 策 ，

會令業 主之間產生爭執， 增加訴訟機 會 。  

 

4 7 .  盧 幹 輝 先 生 回 應 如 下：  

 

( i )   屋 宇 署現時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，按大 廈 外牆安

裝 L E D 顯示屏是否符合 結 構安全標準審批有關

申請 ，申請決定並 會 通知大 廈法團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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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)  屋 宇 署 會 以 平 郵 方 式 向 法 團 發 出 通 知 書 ， 提 供

招 牌申請人的資料，包括姓名及地址； 以 及  

( i i i )  屋 宇 署 會 研 究 如 何 管 制 已 落 成 的 招 牌 ， 包 括 成

立招 牌持有人資料庫。   

 

4 8 .  關 秀 玲 副 主 席 表 示 ， 屋 宇 署 在 通 知 書 上 提 供 的 招 牌

申 請 人 資 料 未 見 詳 盡 。 關 議 員 和 劉 柏 祺 議 員 認 為 署 方 不

應 因私隱問題，拒絕向大 廈法團提供進一步的資料。  

 

4 9 .  鍾 港 武 議 員 建 議 屋 宇 署 邀 請 十 八 區 區 議 會 的 代 表 加

入招 牌 監 管小組。  

 

5 0 .  莊 永 燦 主 席 重申：  

 

( i )   當 局 應 限 制 只 有 大 廈 業 權 擁 有 人 才 能 申 請 於 大

廈 外牆安裝 L E D 顯示屏；  

( i i )  當 局 應 把 徵 得 大 廈 法 團 同 意 ， 列 為 審 批 大 廈 外

牆安裝 L E D 顯示屏申請 的必要條件 ；  

( i i i )  消 防 處 及 機 電 署 應 參 與 有 關 申 請 的 審 批 工 作 ；

以 及  

( i v )  期 望 當 局 能 繼 續 就 有 關 申 請 諮 詢 區 議 會 的 意

見。  

 

5 1 .  與 會 者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， 莊 永 燦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

議 項 。  

 

 

議 項議 項議 項議 項 四四四四 ：：：：  房 署 獎 勵 租 客 公 然 違 規房 署 獎 勵 租 客 公 然 違 規房 署 獎 勵 租 客 公 然 違 規房 署 獎 勵 租 客 公 然 違 規 ？？？？  

( 油 尖 旺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第油 尖 旺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第油 尖 旺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第油 尖 旺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9 / 2 0 1 2 號號號號

文 件文 件文 件文 件 )  

 

5 2 .  莊 永 燦 主 席 歡 迎 房 屋 署 ( “ 房 署 ” ) 房 屋 事 務 經 理 ( 西 九

龍 三 ) 曹 佩 卿 女 士 。  

 

5 3 .  陳 偉 強 議 員簡述文 件內容。  

 

5 4 .  曹 佩 卿 女 士 回 應 如 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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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 公屋屬社 會公共資源， 為 防止公屋住戶「租而 不

住」，濫用公屋資源， 房 署 已加派人手巡查公屋

單 位 和 進 行 公 眾 教 育 ， 確 保 公 屋 資 源 得 以 妥 善

運 用 。  

( i i )  房 署 每 隔 兩 年 向 公 屋 租 戶 進 行 最 少 一 次 家 訪 ，

以 核 實 他 們 的 居 住 情 況 ， 防 止 公 屋 單 位 被 人 濫

用 ， 如 發現懷疑個案， 會轉交署方的「善用公屋

資源小組」 ( “小組 ” )深入調查。  

( i i i )  小組轄下有 7 0 多名人員 ， 他們除接受一般投訴

外 ， 亦 會 於 辦 公 及 非 辦 公 時 間 抽 樣 進 行 突 擊 巡

查 。 如 發 現 違 反 公 屋 租 約 的 個 案 ， 房 署 會 向 有

關 租 戶 發 出 遷 出 通 知 書 ， 收 回 其 佔 用 的 公 屋 單

位 。 有 關 租 戶 可 就 房 署 的 決 定 ， 向 上 訴 小 組 委

員 會 提 出 上訴。  

( i v )  在 公 眾 教 育 方 面 ， 房 署 會 透 過 屋 邨 通 訊 、 屋 邨

活 動 及 張 貼 橫 額 和 海 報 ， 以 及 報 章 和 電 台 等 不

同 渠 道 ， 向 公 屋 住 戶 推 廣 善 用 公 屋 資 源 的 訊

息， 並鼓勵市 民舉報濫用公屋資源的個案。  

( v )   房 署 並 無計劃向「租而 不住」的閒置 戶 提供補償

金， 回購其獲編配的公屋單位。  

( v i )  房 署 會 繼 續 加 強 巡 查 及 調 查 所 有 投 訴 和 隨 機 抽

選 的個案， 防止公屋單位被濫用 。  

 

5 5 .  高 寶 齡 議 員 和 黃 建 新 議 員 同 意 房 署 不 應 提 供 補 償 金

回 購 閒 置 公 屋 單 位 。 高 議 員 並 呼 籲 房 署 增 派 人 手 巡 查 ，

確保公屋單位不被濫用 。  

 

5 6 .  曹 佩 卿 女 士 表 示 會 向 房 署 轉 達 高 寶 齡 議 員 和 黃 建 新

議 員 的意見。  

 

5 7 .  與 會 者 沒 有 其 他 意 見 ， 莊 永 燦 主 席 宣 布 結 束 討 論 此

議 項 。  

 

 

議 項議 項議 項議 項 五五五五 ：：：：  關 注 樓 宇關 注 樓 宇關 注 樓 宇關 注 樓 宇 「「「「 劏 房劏 房劏 房劏 房 」」」」 建 築 工 程 所 產 生 的 安 全 問 題建 築 工 程 所 產 生 的 安 全 問 題建 築 工 程 所 產 生 的 安 全 問 題建 築 工 程 所 產 生 的 安 全 問 題  

( 油 尖 旺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第油 尖 旺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第油 尖 旺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第油 尖 旺 房 屋 事 務 及 大 廈 管 理 委 員 會 第 1 0 / 2 0 1 2

號 文 件號 文 件號 文 件號 文 件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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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8 .  莊 永 燦 主 席 表 示 ， 發 展 局 和 屋 宇 署 的 聯 合 書 面 回 應

( 附 件 三 ) 已 置於桌上 ，供委 員參閱 。 他 繼 而 歡 迎 ︰  

 

( a )  屋 宇 署 高 級 結 構 工 程 師 / 樓 宇 ( 2 ) 部 胡 錦 和 先 生 ；  

( b )  機 電 署 高 級 機 電 工 程 師 / 用 戶 裝 置 甄 文 傑 先 生 ；

以 及  

( c )  消 防 處 九 龍 南 區 指 揮 官 徐 文 良 先 生 和 九 龍 西 區

消 防 區 長 劉 紹 光 先 生 。  

 

5 9 .  莊 永 燦 主 席簡述文 件內容。  

 

6 0 .  劉 柏 祺 議 員 表 示 ， 大 角 咀 區 分 間 單 位 ( 下 稱 “劏 房 ” )

林 立 ， 衍 生 樓 宇 滲 水 和 消 防 安 全 問 題 ， 他 促 請 部 門 加 派

人手巡查，打擊非法劏房 。  

 

6 1 .  黃 建 新 議 員詢問：  

 

( i )   為 何 政 府 至 今 仍 未 能 提 供 油 尖 旺 區 的 劏 房 統

計數字；  

( i i )  政 府 部 門 跟 進 荔 枝 角 道 7 8 - 8 4 號 勝 興 樓 及 花

園街 1 9 2 - 1 9 4 號劏房個案的進度； 以 及  

( i i i )  屋 宇 署 是 否 在 收 到 傳 媒 報 道 和 查 詢 後 ， 方 才

跟進劏房個案。  

 

6 2 .  高 寶 齡 議 員 指 出 劏 房 問 題 棘 手 ， 建 議 主 席 以 房 管 會

名 議 去 信 政 府 部 門 和 立 法 會 ， 要 求 當 局 正 視 油 尖 旺 區 的

劏房問題。  

 

6 3 .  黃 頌 議 員 欲 知 屋 宇 署 在 收 到 劏 房 投 訴 後 ， 有 何 跟 進

行 動 。 他 另 詢 問 屋 宇 署 現 時 法 例 能 否 有 效 規 管 劏 房 問

題。  

 

6 4 .  蔡 少 峰 議 員 表 示 ， 劏 房 加 重 樓 宇 電 力 負 荷 ， 容 易 引

致 火 警 。 他 要 求 當 局 增 撥 資 源 ， 多 派 員 巡 查 區 內 劏 房 單

位 ， 確 保 這 些 單 位 的 電 力 負 荷 符 合 法 例 規 定 ， 以 免 釀 成

火災。  

 

6 5 .  胡 錦 和 先 生 回 應 如 下：  

 

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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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 過去三 年 ， 屋 宇 署 在 油 尖 旺 區共接獲約 3  1 0 0

宗劏房舉報 ；  

( i i )  屋 宇 署 在 收 到 劏 房 舉 報 後 ， 如 發 現 有 業 主 違

反《建築物條例》，便會採取適當跟進行動；  

( i i i )  屋 宇 署自 2 0 1 1 年起， 就 分間住用 及綜合 用途

樓 宇 單 位 展 開 一 項 大 規 模 的 針 對 性 行 動 ， 以

遏止違例劏房 。自 2 0 1 2 年 4 月起，該項 行動

的 目 標樓 宇數目已由每 年 1 5 0 幢增加至 2 0 0

幢；  

( i v )  為 進 一 步 加 強 規 管 劏 房 工 程 ， 自 本 年 1 0 月

起 ， 一 些 常 見 的 分 間 樓 宇 單 位 工 程 ， 包 括 建

造 間 隔 牆 和 加 厚 地 台 等 工 程 ， 亦 將 納 入 小 型

工 程 監 管範圍； 以 及  

( v )   屋 宇 署 暫 時 並 沒 有 油 尖 旺 區 的 劏 房 單 位 的 統

計數字。  

 

6 6 .  莊 永 燦 主 席 表 示 ，今年 8 月 旺 角勝興樓 的火警懷疑

與 劏 房 單 位 電 線 短 路 有 關 ， 他 查 詢 屋 宇 署 有 何 方 法 解 決

劏房單位電力負荷引致的火警問題。  

 

6 7 .  甄 文 傑 先 生 回 應 如 下：  

 

( i )   經 調 查 後 ， 機 電 署 認 為 勝 興 樓 的 火 警 與 電 線

短路無 關 ；  

( i i )  現 時 並 無 法 例 特 別 處 理 劏 房 單 位 的 電 力 問

題 ， 然 而 ， 從 事 固 定 電 力 裝 置 工 程 的 電 業 承

辦商，必須確保有關 工 程符合《電力條例》( 第

4 0 6 章 ) 及 其 相 關 附 屬 法 例 的 規 定 ， 並 由 註 冊

電 業 工 程人員檢測和簽發「完工證明 書」， 以

確 保 有 關 裝 置 安 全 。 機 電 署 向 業 界 發 出 的 操

作手則，亦對分割電錶有嚴格規管 ； 以 及  

( i i i )  機 電 署 已根據屋 宇 署去年 1 1 月 提供的資料，

開 始 巡查區內 1 1 6 幢劏房 大 廈 的 電力裝 置 。

截至今年 8 月 ， 機 電 署 已巡查 3 0 幢樓 宇內約

7 0 0 個 劏 房 單 位 的 電 力 裝 置 。 即 使 《 電 力 條

例》並 無賦權 機 電 署職員入屋巡查， 如有關 業

主 允 許 ， 署 方 人 員 亦 會 進 入 單 位 巡 視 ， 並 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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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 力 操 作 出 現 問 題 的 住 戶 發 出 改 善 通 知 書 。

機 電 署 亦 會 向 大 廈 住 戶 派 發 電 子 安 全 小 冊

子， 提 高公眾的 電力安全意識。  

 

6 8 .  莊 永 燦 主 席 認 為 機 電 署 在 收 到 註 冊 電 業 工 程 人 員 提

交 的 工 程 圖 則 後 ， 如 懷 疑 圖 則 與 分 間 單 位 工 程 有 關 ， 應

先派員實地檢查樓 宇 的 電力負荷情況，方才批准動工 。  

 

6 9 .  甄 文 傑 先 生 表 示 會 向 屋 宇 署 反 映 莊 永 燦 主 席 的 建

議 。  

 

7 0 .  高 寶 齡 議 員 認 為 現 時 劏 房 問 題 非 常 嚴 重 ， 區 內 甚 至

有 大 廈 四 分 之 一 的 單 位 分 間 成 多 個 劏 房 單 位 。 她 質 疑 屋

宇 署有否從樓 宇整體角度考慮電力負荷問題。   

 

7 1 .  李 仲 明 先 生 認 為 屋 宇 署 應 竭 力 執 法 ， 取 締 違 例 劏 房

工 程 。  

 

7 2 .  黃 建 新 議 員 表 示 ， 當 局 有 責 任 向 公 眾 交 代 勝 興 樓 火

警 的 調 查 結 果 。 他 認 為 部 門 不 應 直 至 傳 媒 揭 發 劏 房 個

案，引起社 會 關注，方才處 理劏房問題。  

 

7 3 .  胡 錦 和 先 生 表 示 ， 現 時 沒 有 勝 興 樓 及 花 園 街

1 9 2 - 1 9 4 號劏房個案的資料， 他將於會後再與 黃 建 新 議 員

聯 絡 ， 交 代 有 關 資 料 。 他 強 調 屋 宇 署 已 主 動 到 目 標 大 廈

巡 查 懷 疑 劏 房 單 位 ， 希 望 公 眾 能 認 同 此 種 處 理 劏 房 問 題

的模式。  

 

7 4 .  徐 文 良 先 生 指 出 ， 對 於 一 般 住 宅 樓 宇 ， 消 防 處 會 巡

查其公用 部 分有否違反《消 防條例》( 第 9 5 章 ) 。 他續稱較

早 前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亦 積 極 協 調 各 部 門 ， 針 對 工 業 大 廈 日

益嚴重 的劏房問題作 出適當行動。  

 

7 5 .  劉 紹 光 先 生 指 出 ， 一 般 劏 房 大 廈 並 非 商 業 處 所 ， 除

非 獲 單 位 業 主 同 意 ， 消 防 處 人 員 較 困 難 入 屋 進 行 調 查 。

此 外 ， 消 防 處 已把勝興樓 及花園街 1 9 2 - 1 9 4 樓 的劏房個案

轉介屋 宇 署跟進。  

 

7 6 .  莊 永 燦 主 席 接 納 高 寶 齡 議 員 的 意 見 ， 將 以 房 管 會 名

義 發 信 要 求 政 府 部 門 和 立 法 會 正 視 區 內 劏 房 問 題 ， 他 繼

而宣布結束討論此 議 項 。  



 - 14 - 

 

( 會後補註：  秘 書 處 已於 2 0 1 2 年 1 0 月 1 7 日 以 房 管 會名義

去 信 發 展 局 和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( 附 件 四 ) ， 表 達

議 員對區內劏房問題的 關注意見。 )  

 

 

議議議議 項項項項 六六六六 ：：：：  其 他 事 項其 他 事 項其 他 事 項其 他 事 項  

 

7 7 .  餘無別事 ， 莊 永 燦 主 席宣布散會 ， 會 議於下 午 5 時

4 3 分 結束。 下 次 會 議定於 2 0 1 2 年 1 1 月 2 2 日 下 午 2 時 3 0

分舉行 。  

 

 

 
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 0 1 2 年 1 1 月  

 

 

-----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